
疫情折騰香港兩年多，今年上
旬的第五波疫情更是令人印象深
刻。事實證明，抗疫不可「躺
平」，適當的防疫措施仍然是保
障本地醫療系統不會崩潰和保護
市民生命的必要辦法。另一方
面，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既要與世界各
地進行經貿往來，也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必須
充分發揮最自由經濟體的優勢，便利人員和資金
進出。香港要繼續發揮國家的重要窗口作用，便
要在各種因素間作出平衡。事實上，目前最切實
可行的辦法，就是採用「紅黃碼」。檢測陽性的
市民，手機會顯示「紅碼」，從海外經機場入境
的人士完成酒店檢疫後居家監測期間會顯示「黃
碼」。至於其他的市民，可以如常生活不受影
響。這個防疫方案，是對香港大多數市民有利
的，也對香港經濟影響最小的。只要能夠貫徹執
行，一定可以有效管控病毒傳播，確保不會出現
大規模反彈和失控，社會經濟活動也可以恢復正
常。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的防疫政策目
標是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效果，做得精準
避免「一刀切」。李家超的政策目標十分清晰。
凡是制定政策，必須先確立政策目標，然後以最
有效率的辦法達成。這是一套專業的公共政策思
路，而行政長官正是按照這套思路構思防疫政
策。如要避免「一刀切」，就不能採取粗放式防
疫措施，即不論有沒有感染，市民一律要遵守同
樣的防疫規定，限制活動和出行。

防疫措施本身並沒有好與不好，每一種措施都
要因時制宜，只要符合香港當下的實際情況，
就是好辦法。粗放式的防疫措施，是適用於疫
情已經失控時，為避免醫療系統崩潰而採取的
嚴格管控。第五波疫情時，香港就曾經進入這
種狀態，多個行業都迫不得已要暫停運作。這
種防疫方式成本高昂，並不能恒常使用。既然
病毒極大可能長期存在，香港就需要制定一套
成本較低、對社會的影響較為溫和、可長期執
行的防疫策略。

現時「安心出行」停留於掃碼功能，處所的負
責人最多只能得知進入的人士是否已接種疫苗，
至於該人士是否確診者或處於家居檢疫期間則無
從知曉，因而無法判斷該人士於處所內為其他人
構成的健康風險。「紅黃碼」則可顯示每個人的
健康風險，方便當局針對個別人士，作出與他的
健康風險相符合的管控。此舉能保障其他市民的
健康，也能保障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不受
防疫措施干擾和限制。至於具體如何執行「紅黃
碼」，目前還未有定案，但目標已十分明確，就
是希望縮短入境者在酒店隔離的日數，重新啟動
香港與海外之間的商貿活動，同時使本地疫情不
反彈不失控，防止確診數字上升，爭取與內地恢
復正常通關。「紅黃碼」是防疫的有效工具，期
望可盡快推行，並定期檢討成效，以應對病毒不
斷變異的挑戰。

香港的獨特優勢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無論
防疫措施從嚴從寬，宗旨還是要確保香港社會繁
榮穩定，同時避免病毒擴散。防疫措施要處理得
宜，小心翼翼，不能不作為，也不能力度過猛，
要恰到好處。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無理詆毀香港國安法自毀公信力
日前，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香港與澳門實施《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發表了所謂的審查報告。

本以為作為一個專業機構，應該發表專業和符合事實的

審查報告，但是，當看到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布林坎在記

者會對香港國安法妄加詆毀時，就覺得這個機構已經缺

乏公信力。

顧敏康 香江智匯秘書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布林坎的主要觀點有三個：(一)人權公約應
凌駕本地法律，但香港國安法列明凌駕本地
法律；(二)香港國安法在無諮詢公眾下立法，
條文演繹空泛及任意執法，促請特區政府採
取實際行動廢除國安法；(三)香港國安法不符
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的
權利及自由。這些言論完全是經不起推敲的
謬論。

首先是人權公約是否當然凌駕本地法律的問
題，這本身就是一個不確定的問題。「公約」
一般指擁有眾多締約方的正式的多邊條約。加
入公約未必意味着公約對加入者當然生效，因
為不少國家規定公約經批准才能對其有效。世
界上適用公約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即納入方式
和轉化方式。所謂納入方式是指一項國際公約
生效後隨即納入締約國的國內法從而可在該國
國內直接適用；所謂轉化方式是指一國締結與
加入的國際公約只有經過該國的立法機關的立
法程序將該公約的具體規定轉化為國內法後才
能在國內適用。

事實上，中央政府沒有具體規定國際公約的
法律地位，雖然有學者建議在憲法中加入有關
條文，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對國際公約
的法律地位進行概括性規定，但大部分法學學
者都普遍認為，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
切國際條約，以及所有法律、行政法規、部門

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就此而言，布林坎
關於人權公約凌駕本地法律的言論，是以偏概
全，意在誤導。

香港國安法具凌駕性
香港在適用國際公約方面是採用典型的轉化

方式。香港基本法第39條第一款明確規定：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
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
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第39條第二款又規
定：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
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
抵觸。這裏的意思就是說，在香港基本法之
下，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不是完全沒有限制
的。

香港國安法在香港具有凌駕性，是由其法律
地位決定的。香港國安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專
門為香港制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香港國
安法第62條規定，香港本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
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這條規定的主要目的
是為了確保香港執行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時
應該與國家的法律保持一致。再說，香港國安
法在實施過程中也必須符合憲法、基本法和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說明其凌駕性不是漫無邊際的。
其次是香港國安法的公眾諮詢問題。布林坎

故意迴避了兩個事實，對香港國安法橫加指
責，其心不正。事實之一，是香港2019年發
生的修例風波，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其性質與
後來發生在美國的暴力衝擊國會案一樣，而且
更加極端，根本不是什麼正常的示威行為。作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部分的香港特別行
政區，當時沒有相關法律應對危害國家安全行
為，在此情況下，中央及時出手，制訂香港國
安法，成為香港止暴制亂的定海神針，受到香
港廣大市民的擁護和支持。事實之二是全國人
大是我國最高立法機關，其立法過程已經包含
了相當多的諮詢過程，其間聽取了社會各界的
意見，包括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有關官員、有
關部門、法律界人士等的意見。

所謂「任意執法」缺乏依據
第三是條文演繹及執法的問題。先說條文演

繹問題，立場不同，看條文就會不同。筆者曾
經對香港國安法的有關條文撰寫文章，認為香
港國安法罪行規定比英美更清晰，簡單到中學
生也明白。至於布林坎口中所謂的「任意執
法」，更是缺乏依據的指控。2020年7月1
日，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紀念日當天下午，男
子唐英傑駕駛插有「港獨」標語旗幟的電單車

在街上橫衝直撞，並且無視警方要求他停車的
指令，衝過防線撞上一隊警員，導致三名警員
受傷，唐英傑隨即被警方逮捕並起訴。2021年
7月27日，高等法院認定唐英傑的行為，已構
成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和恐怖活動罪。7月29
日，法庭聽取被告求情後，第二天把唐英傑合
併判處9年監禁，及取消駕駛資格10年。在這
案件中，被告的罪行是根據事實釐定的，何來
任意執法？

第四是香港國安法是否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的問題。布林坎可能沒有認真領
會《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第19條
第三款明確規定：本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權利的行
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
但這些限制只應由法律規定並為下列條件所必需：
(甲)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乙)保障國家安全或
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道德。維護國家安全是
每個國家的頭等大事，這個道理是不用多說的。
對香港國安法說三道四的，只能說明批評者是雙
重標準或動機不純。

人權公約有其合理之處，對保障公民基本權
利具有普遍意義。但是，在評估某個國家或地
區執行人權公約的情況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一定要保持專業與客觀立場，不能被某些國家
牽着鼻子走，更不能不顧事實，亂加指責，否
則只會成為笑柄。

男子組合MIRROR演唱會發生
嚴重意外，儘管原因仍然有待調

查，但幕後製作及技術人員的工作水平，已
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每項大型演出，表演者自然是焦點所在，
但幕後製作及技術人員，包括電工、燈光、
道具、布景等，是表演賴以成功的幕後功
臣，是不可或缺的崗位。

幕後工作責任重大。特區政府近年大力發
展藝術科技，並將明年落成的東九龍文化中
心打造為試驗基地，這些工作，將進一步提
升對後台工作人員的要求，也為行業帶來更
多的發展機遇。可是，受到疫情影響，很多
表演都被迫取消，很多幕後工作者失業，有
業內人士消息估計，有三分一從業員已選擇
轉行或移民，因此當演出場地重開，各種表
演恢復時，幕後人手往往供不應求，不少製
作公司為應付需要，招攬新手入行，新人亦
只能透過邊做邊學積累經驗，這對長遠的人
才培訓，並無好處。

要補充新血，除了要提供足夠的工作機
會，也需要專業培訓。香港演藝學院設有舞
台及製作藝術碩士和舞台及製作藝術學士學

位課程，但名額不多，平均每年只有數十位
畢業生。再者，學生還會再細分為燈光設
計、燈光技術、音響設計、音響技術、舞台
管理、舞台監督等等的專業範疇。故此，每
個範疇只有2至3個畢業生，可見人才供應其
實非常有限。另外，在現實的環境下，畢業
生由於要償還學費貸款，一般會在畢業後選
擇投身迪士尼、海洋公園、室內設計公司等
機構，以保證有穩定收入，因而未能實踐自
己的專業。

雖然演藝學院有舉辦不同的短期課程，而
職業訓練局也設有舞台及娛樂科藝、舞台及
布景設計的高級文憑，但是否能滿足市場需
求，填補目前的人才短缺，仍然有待觀察。

更加重要的是，部分幕後崗位，技術要求甚
高。負責電力工程的人員，是需要取得電力牌
照；負責煙火工作的人員，則要取得煙火特效
牌照；可是，搭建舞台的工程，嚴格來說是屬
於小型工程項目，但現時並沒有設立相關技術
資格。今次發生意外的屏幕吊掛工程，雖然要
經合資格人士認證結構安全，但之後的操作，
還是要靠幕後工作人員處理，反映現時的認證
制度，並不能確保安全。

政府應該以建立幕後工作人員認證制度為
目標，從而提升整個行業的質素和專業水
平，提升社會對幕後工作人員的認可。首先
是要針對不同經驗的人員，設計不同程度的
培訓課程，對於有經驗的舞台技工，設計一
些資深課程讓他們修讀，進而獲得專業資
格；如果是零經驗的新人，就需要修讀一些
從基礎學起的全面課程。另外，政府也可參
考過去電力牌照的方法，讓有豐富經驗的人
士豁免資格審核。

另外，藝術發展局在目前十個藝術分類範
疇中，沒有獨立的幕後製作及技術人員範
疇。早在十數年前，我已倡議於藝發局增設
幕後製作及技術人員的藝術範疇代表。幕後
製作及技術人員涉獵視覺藝術策展、表演藝
術幕後製作及技術、藝術教育幕後製作及技
術人才培訓、電影幕後製作及技術等工作，
幕後製作及技術人員可算是覆蓋了十個範疇
中的大部分工作，可見此範疇的重要性，如
建立幕後製作及技術人員範疇，肯定他們的
重要性，更展示特區政府對發展藝術科技的
決心，可為香港建設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舞台幕後人員責任重大 必須具備專業素質
馬逢國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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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是美國，其他實行成文
憲法的歐洲國家，都在憲法上
明確規定了這一點，如《愛爾
蘭憲法》(1937年 7月1日制
定)第九條第三款規定：「忠於
民族、忠於國家是所有公民基

本的政治義務。」《保加利亞共和國憲法》
(1991年7月13日通過)第59條規定：「叛國
罪和出賣國家是最嚴重的罪行，應受到法律
的嚴懲。」《波蘭共和國憲法》(1997年4月
2日由國民議會通過)第82條規定，效忠波蘭
共和國、關心公共利益是每個波蘭公民的義
務。《羅馬尼亞共和國憲法》(經2003年第
429號羅馬尼亞憲法修正案增訂)第54條第一
款規定，對國家忠誠是神聖的義務。《莫爾
達瓦共和國憲法》(1994年6月29日通過)第
56條第1款規定「忠於國家的精神是神聖
的。」《匈牙利基本法》(2011年4月25日)
序言說：「我們認為家庭和國家為我們的共
存提供了最重要的架構，我們擁有的充滿凝
聚力的基本價值是忠誠、信仰和愛。我們全
體匈牙利公民將以全民族之協力創設我們的
國家秩序。」《意大利共和國憲法》(1947
年12月22日由立憲大會通過)第54條規定：
「全體公民均有義務忠於共和國並維護憲法
和各種法律。」

公民對國家的忠誠義務主要包括哪些？
一是保衛國家，服兵役。《愛沙尼亞共和

國憲法》(1992年6月28日經全民公決通過)
第54條規定，忠於愛沙尼亞的憲法制度、捍
衛愛沙尼亞獨立是愛沙尼亞公民的義務。
《丹麥王國憲法》(1953年6月5日制定)第81
條規定，任何能夠攜帶武器的男性，均有義
務按照法律的規定保衛國家。《德意志聯邦
共和國基本法》第12A條第1款規定，年滿
18周歲的男子必須在武裝部隊、聯邦邊防部
隊或者民兵防衛組織中服役。《挪威王國憲
法》(1814年5月17日制憲會議通過)第109
條規定，任何人，無論出身或財富，按照一
般規則在特殊時期均應有同等捍衛國家的義
務。
二是忠實遵守國家憲法。《德意志聯邦共

和國基本法》第5條第3款規定，教學自由應
不使任何人免除對憲法的忠誠。《黑山共和
國憲法》第10條規定，任何人均須遵守憲法
和法律。《西班牙憲法》(1978年10月31日
經眾議院和參議院全會通過)第9條第一款規
定，公民和公共機構受憲法和所有其他法律
規定之約束。
三是依法納稅。《莫爾達瓦共和國憲法》

第58條第1款規定：「公民通過納稅承擔公
共支出的義務。」 《西班牙憲法》第30條
規定，所有人應當使其經濟能力通過公平的
稅收體系為維持公共開支作出貢獻。公平的
稅收體系，以平等原則和累進稅制為基礎。
《希臘憲法》(經第八屆修憲議會於2008年5

月27日決議修正)第四條第五款規定，所有希
臘公民均無差別的以其財富之一定比例承擔
公共費用。《意大利共和國憲法》第53條規
定，所有人均需根據其能力負擔公共開支。
共和國實施累進稅率的稅收制度。
四是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阿爾巴

尼亞共和國憲法》(2008年11月22日全民公
決通過)第3條規定：國家獨立、領土完整、
人的尊嚴、人的權利和自由、社會公正、憲
法秩序、多元主義、民族認同和民族文化、
宗教並存，阿爾巴尼亞族與少數民族的共存
和理解構成國家的基礎。阿爾巴尼亞人有義
務尊重和保護這些價值。《立陶宛共和國憲
法》(1992年10月25日由公民公決通過)第3
條規定，立陶宛人民和每一個公民有權阻止
任何人利用武力侵犯國家的獨立、領土完整
和憲法秩序。《希臘憲法》第25條第4款規
定，國家有權要求所有公民履行對社會和民
族統一所負的義務。《匈牙利基本法》第8
條第5款規定，禁止以侵犯匈牙利國家尊
嚴，或民族、種族、宗教團體尊嚴為目的，
行使言論自由之權利。《意大利共和國憲
法》第5條規定，共和國統一不可分割。

對照國際社會的公民對國家須負忠誠義務
的慣例，我們不難看出，培育香港居民的國
家意識，還有許多事情需要思考，僅僅口頭
說說還難以奏效，可能還要有一些法定的制
度、禮儀設計。 （續昨日，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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